
申 請 書 

（申請展延申請籌建期限） 

 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 

主 旨：本公司（站）（籌備處）因                  ，

申請展延業經 貴府同意認定之     加油站申請籌建期限，請 

查照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原核准申請籌建期限至  年  月  日止， 

申請展延期限六個月至  年  月  日止。 

二、 檢附下列證明文件：（一式兩份） 

□ 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事由之具體證明文件（如政府機關或公營機構出具

之證明文件）。 

【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 

 

□ 主管機關核發之同意認定函影本。 

□ 其它： 

 

營業主體名稱： 

負責人： 

身份證字號： 

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